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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

谐，规范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和管理，根据《宗教事务条例》

《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管理办法》等

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

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或者宗教院校组织，由宗

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规

进行。

第三条 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尚不具

备条件申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申请指定宗教临时活动地点（以下简称临时活动地点）。

第四条 临时活动地点的申请，由当地信教公民代表提出。

信教公民代表由当地的信教公民推选产生。信教公民代表应

当是当地户籍居民或者常住居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品行

端正，无犯罪记录，具备一定的宗教学识。

临时活动地点的信教公民代表人数一般为 3名。在信教公民

代表中应当确定 1人为临时活动地点日常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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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活动地点的信教公民代表，不能同时担任其他临时活动

地点的信教公民代表。

第五条 申请临时活动地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 30名以上需要经常参加集体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

（二）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没有同

一宗教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临时活动地点；

（三）有符合本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的信教公民代表；

（四）有合法、所有权或使用权明晰、符合安全要求并适合

开展集体宗教活动的房屋。信教公民参加集体宗教活动时的人均

房屋使用面积不低于 1.5平方米；

（五）申请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在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内

部，不妨碍周围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和居民的正常工作、生产、

学习、生活等秩序。

第六条 申请指定临时活动地点，应当填写《宗教临时活动

地点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信教公民代表的身份证和户口簿或者居住证，被推举

为信教公民代表的证明材料；

（二）申请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五

项规定的材料；

（三）参加集体宗教活动的所有信教公民身份证复印件、常

住地址以及本人签名；

（四）信教公民代表共同签名的承诺书，承诺临时活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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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接受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所

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依法管

理，不妨碍周围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和居民正常的工作、生产、

学习、生活等秩序，接受所在地宗教团体的教务指导；

（五）申请指定临时活动地点的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以及证明该房屋符合安全要求的材料；

（六）临时活动地点开展集体宗教活动的时间安排、活动方

式、参加人数、安全措施等情况说明。

第七条 申请临时活动地点，由信教公民代表向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受理申

请后，应当征求意见：

（一）书面征求所在地宗教团体的意见。所在地县（市、区）

没有相应宗教团体的，征求市（州）宗教团体的意见，市（州）

没有相应宗教团体的，征求全省性宗教团体的意见；

（二）书面征求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意

见；

（三）书面征求相关方面对信教公民代表是否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品行是否端正、有无犯罪记录的意见；

（四）以发布公告、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征求拟指定临时活动

地点周围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居民区等对于是否妨碍其正常工

作、生产、学习、生活等秩序的意见。

（五）拟申请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涉及公共利益或者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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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应当举行听证会。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

经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延长 10日。

延长时限的理由应当告知申请人。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作出批准决定的，应当自作出批

准决定之日起 10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同时抄送临时活动地点

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宗教团体，并报市（州）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不予批准的，应当将理由书面告知

申请人。

第九条 临时活动地点的有效期最长为 3年。

有效期满后仍不具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而信教公民仍

有经常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的，应当在有效期满的 30日前重新

申请。对重新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在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 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有效期满后具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的，可以按照筹备设

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相关规定，申请办理设立审批和登记手续。

第十条 参加临时活动地点集体宗教活动的人数，不得超过

临时活动地点所使用房屋的容纳规模。

第十一条 变更信教公民代表或者集体宗教活动时间安排、

活动方式的，应当由信教公民代表在变更 10 日前报县级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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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集体宗教活动的人数变更超过核准人数 1/3及以上的，

应当由信教公民代表在变更后 10 日内报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将变更情况书面告知临时

活动地点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宗教团体。

第十二条 临时活动地点向所在地宗教团体申请，并由所在

地宗教团体报经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临时活动地

点可以邀请本省经依法认定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主持宗教活动。

第十三条 临时活动地点应当建立健全教务、人员、学习、

财务、资产、安全、消防、卫生防疫、食品安全、治安、文物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规

范开展活动。

临时活动地点应当建立应急机制，防范重大事故或影响社会

安全稳定等事件发生。

第十四条 临时活动地点可以通过协议方式，依托所在地宗

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的银行对公账户设立专用账户。

第十五条 临时活动地点不得发生下列行为：

（一）举行大型宗教活动；

（二）编印、发送宗教内部性资料出版物，经销宗教用品、

宗教艺术品和宗教出版物；

（三）修建露天宗教造像；

（四）在临时活动地点外部设置宗教标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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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宗教教育培训；

（六）以临时活动地点的名义开展社会活动；

（七）允许未取得或者已丧失本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人员以

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从事活动；

（八）接受境外组织或者个人的捐赠，允许境外人员从事、

参加活动；

（九）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县级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指导下，负责对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进行监管。村

（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临时

活动地点的活动进行监管。

第十七条 宗教团体对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负有教务指导职

责。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应当接受宗教团体的教务指导。

第十八条 信教公民代表应当承担临时活动地点的日常管

理。临时活动地点举行集体宗教活动时，至少应当有 1名信教公

民代表在现场负责申请材料设定的时间安排、活动方式、参加人

数、安全管理等工作。

信教公民代表应当每月书面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报告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开展和财务管理等情况。重大事项应

当及时报告。

第十九条 临时活动地点的房屋提供方应当承担房屋产权所

有人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主动掌握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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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应当及时向村（居）民委

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相关部

门报告。

第二十条 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违反《宗教事务条例》《四川

省宗教事务条例》《管理办法》及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由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撤销该临

时活动地点；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

物；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或构成犯罪的，由有权机关依法处

理。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民族宗教委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6日印发


